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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時十分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名單                                    記錄：謝文仲          

會議主持人：董教務長崇選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1.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計33個系（所），一般生招生總名額388名、在職

生5名；博士班計11個系所，一般生招生總名額39名，在職生2名。

    2.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一般生報名總人數2,237人、在職生7人；博士班一般生

報名總人數105人、在職生1人。

    3.依教育部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台高（一）字第0920152036號函，低收入戶子女報考大學

以上各項考試，得享報名費全免優待，本學年報考碩士班甄試共17人免繳報名費。

    4.九十三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報名費實收3,383,224 元，依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

議，報名費總收入之百分之八十由甄試招生各系（所）自行檢據核銷；報名費總收入

之百分之二十納入校務基金。

簡章收入計224,700元，扣除簡章印刷費95,900元、發售簡章酬勞費33,705元，預

留12,000元做為研教組通知甄試錄取生辦理第二階段入學報到之郵費，尚有餘

額83,095元，全數納入校務基金。

 

  二、碩博士班一般入學招生：

1.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總名額1,357名（甄試380名、一般入學977名），錄取總

人數1,328人（甄試284人、一般入學1044人），實際報到入學人數1,296人（甄

試281人、一般入學1,015）。

2.本校九十二學年度博士班招生總名額315名（甄試39名、一般入學276名），錄取總人

數260人（甄試28人、一般入學232人），實際報到入學人數249人（甄試28人、一般入

學221人）。

3.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碩士班招生總名額1,372名（甄試393名；一般入學含新增

系所名額共979名）；博士班招生總名額315名（甄試41名；一般入學27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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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新增「台灣文學研究所」。

5.九十三學年度起碩士班招生報名方式改為網路報名；博士班招生報名方式維持現場報

名。

6.九十三學年度碩、博士班一般入學招生簡章依各系所修訂招生辦法內容彙編如簡章草

案。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訂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各系（所）錄取標準及錄取

名額，請  討論。

    說  明：碩博士班甄試入學考試於十二月十五日舉行完畢，各系（所）錄取標準及錄

取名額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訂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一般入學招生考試招生簡章，請  討論。

    說明：一、依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決議訂定簡章各項招生工作日程。（如附件二）

          二、本次碩士班考試改採網路報名，報名時無須繳交學經歷等各項證件，考生於網路上

填寫資料報名。研教組憑考生所填寫資料逕行資格審查，錄取後再依入學報到繳交之

學力證件與報名時填寫之資料予以驗證。

    決議：修訂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訂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博士班一般入學招生考試招生簡章，請  討論。

    說明：一、依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決議訂定簡章各項招生工作日程。

          二、本學年度因碩士班考試改採網路報名，博士班仍維持現場報名方式，許多規

定不盡相同，因此簡章分開印製發售。

          三、附修訂明細表（如附件三 ）。

    決議：修訂通過。

 

    第四案（提案單位：材料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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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建請修訂本校「國立中興大學碩博士班招生辦法」，請討論。

 說明：一、本校博士班一般招生入學考試，因部份系所出現報名人數低於招生名額的情

形，為有效利用本校之招生名額，擬於「國立中興大學碩博士班招生辦法」第

三條新增第四款（如附件四）有關博士班一般招生入學考試各系所招生名額可

流用之條文，將全校之招生名額善加運用。

         二、擬新增之條文建議如下：博士班一般招生入學考試報名截止後，若有系(所)因

報名人數低於招生人數，經招生承辦單位統計出缺之招生名額後，通知其他

系(所)博士班提出申請流用缺額，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評估各系(所)最近三年博

士班新生報到率等後，於「資料審查」階段前將缺額流用至適當之系(所)，缺

額流用情形並公佈於網路。

    決議：一、修訂通過

                二、修訂內容：「說明二：‧‧‧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評估各系(所)最近三年博士班

新生錄取率、報到率、生師比後，於「資料審查」階段前將缺額流用至適當

之系(所)，流用額度以該系(所)原核定招生名額之50% 為限，且最多不得超過

五名，缺額流用情形並公佈於網路。」

                 三、修訂本校碩博士班招生辦法後報部核備。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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